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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 利

用 财

政 性

资 金

设 立

的 科

学 计

划 实

施 情

况 的

监 督

检查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

国主席令 第八十二号）第十六条 国务院科学技术

行政部门负责全国科学技术进步工作的宏观管理、

统筹协调、服务保障和监督实施；国务院其他有关

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，负责有关的科学技术进

步工作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科学技术行政部门

负责本行政区域的科学技术进步工作；县级以上地

方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，负

责有关的科学技术进步工作。

第七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制定

的与产业发展相关的科学技术计划，应当体现产业

发展的需求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确定

科学技术计划项目，应当鼓励企业平等竞争和参与

实施；对符合产业发展需求、具有明确市场应用前

景的项目，应当鼓励企业联合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

构、高等学校共同实施。地方重大科学技术计划实

财政性科技资

金使用单位；4

抽查比例 5%

财 政 性 科

技 经 费 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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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



施应当与国家科学技术重大任务部署相衔接。

第八十七条 财政性科学技术资金应当主要用于下

列事项的投入：（一）科学技术基础条件与设施建设；

（二）基础研究和前沿交叉学科研究；（三）对经济

建设和社会发展具有战略性、基础性、前瞻性作用

的前沿技术研究、社会公益性技术研究和重大共性

关键技术研究；（四）重大共性关键技术应用和高新

技术产业化示范；（五）关系生态环境和人民生命健

康的科学技术研究开发和成果的应用、推广；（六）

农业新品种、新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农业科技成果的

应用、推广；（七）科学技术人员的培养、吸引和使

用；（八）科学技术普及。

第一百条 国家加强财政性科学技术资金绩效管

理，提高资金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。财政性科学技

术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情况，应当接受审计机关、财

政部门的监督检查。科学技术行政等有关部门应当

加强对利用财政性资金设立的科学技术计划实施情

况的监督，强化科研项目资金协调、评估、监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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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”监

1.《技术合同认定登记管理办法》（国科发政字

〔2000〕063 号）第三条 科学技术部管理全国技

术合同认定登记工作。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

单列市科学技术行政部门管理本行政区划的技术合

同认定登记工作。地、市、区、县科学技术行政部

门设技术合同登记机构，具体负责办理技术合同的

认定登记工作。第四条 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

划单列市科学技术行政部门及技术合同登记机构，

法人、个人、

其他组织；抽

查比例 5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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督 检

查

应当通过技术合同的认定登记，加强对技术市场和

科技成果转化工作的指导、管理和服务，并进行相

关的技术市场统计和分析工作。

2.《技术合同认定规则》（国科发政字〔2001〕253

号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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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》（中华人民共

和国主席令第八十二号）第十六条 国务院科学技

术行政部门负责全国科学技术进步工作的宏观管

理、统筹协调、服务保障和监督实施；国务院其他

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，负责有关的科学技

术进步工作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科学技术行政

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科学技术进步工作；县级以

上地方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

内，负责有关的科学技术进步工作。第一百一十三

条 违反本法规定，从事科学技术活动违反科学技

术活动管理规范的，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，

并可以追回有关财政性资金，给予警告或者通报批

评，暂停拨款、终止或者撤销相关财政性资金支持

的科学技术活动；情节严重的，禁止一定期限内承

担或者参与财政性资金支持的科学技术活动，取消

一定期限内财政性资金支持的科学技术活动管理资

格；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

法给予处分。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》（中华人

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三十二号）第十六条 国务院科

学技术行政部门负责全国科学技术进步工作的宏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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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、统筹协调、服务保障和监督实施；国务院其

他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，负责有关的科学

技术进步工作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科学技术行

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科学技术进步工作；县级

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

内，负责有关的科学技术进步工作。第四十七条 违

反本法规定，在科技成果转化活动中弄虚作假，采

取欺骗手段，骗取奖励和荣誉称号、诈骗钱财、非

法牟利的，由政府有关部门依照管理职责责令改正，

取消该奖励和荣誉称号，没收违法所得，并处以罚

款。给他人造成经济损失的，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

任。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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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》（中华人

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三十二号）第四十八条 科技服务

机构及其从业人员违反本法规定，故意提供虚假的

信息、实验结果或者评估意见等欺骗当事人，或者

与当事人一方串通欺骗另一方当事人的，由政府有

关部门依照管理职责责令改正，没收违法所得，并

处以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

吊销营业执照。给他人造成经济损失的，依法承担

民事赔偿责任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2.《湖南省技术市场条例》（湖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

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 15 号）第二十九条 科技服

务机构及其从业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，故意提供虚

假信息、实验结果或者评估意见等欺骗当事人，或

者与当事人一方串通欺骗另一方当事人的，由政府

科 技 服 务 机

构、科技中介

服务机构；抽

查比例 5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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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部门依照管理职责责令改正，没收违法所得，

并处以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

法吊销营业执照。给他人造成经济损失的，依法承

担民事赔偿责任。


